原招标文件第五章评标办法2、评标标准商务部分
	企业业绩
	6分
	自2015年1月1日至今（近三年）已完成的高校同类（高职院校信息化质量平台或校本数据平台）项目（合同金额60万元及以上的），每份得2分，满分6分。
须同时提供同一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原件、合同原件，原件缺一项不得分。同类项目时间以合同签署时间为准。

	服务保障
	6分
	青岛地区注册或设有分支机构的得4分（提供营业执照原件，未提供的不得分），或在青岛具有常驻协议服务机构的得2分（提供服务机构营业执照原件、双方协议书原件，未提供或者提供不全的不得分）。
投标单位具有“工业和信息化部”授予的售后服务工程师资格证书，每一个高级证书得1分，每个中级证书得0.5分，每个初级证书得0.2分，最高得2分。（需提供证书原件）


原招标文件第五章评标办法2、评标标准技术部分
	服务水平
	15分
	（1）投标单位具有“工业和信息化部”授予的软件行业高级工程师（包括软件设计师、软件开发工程师、软件培训工程师）人员证明，每提供一份高级证书证明文件得1分，每提供一份中级证书得0.5分，每提供一份初级证书得0.2分，没有得0分。最高得分为10分。（需提供证书原件）
（2）投标单位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得2分，没有得0分。（需提供证书原件）
（3）投标单位提供产品的软件著作权（原件），必须包含“校本数据平台”或“信息化质量平台”功能，得3分；不能提供著作权得0分。



变更为：
第五章评标办法 2、评标标准商务部分
	企业业绩
	8分
	自2015年1月1日至今（近三年）已完成的高校同类（高职院校信息化质量管理监控平台）项目（合同金额100万元及以上的），每份得2分，满分8分。
须同时提供同一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原件、合同原件和验收报告原件，三项原件缺一项不得分。同类项目完成时间以验收报告签署时间为准。

	服务保障
	4分
	青岛地区注册或设有分支机构的得4分（提供营业执照原件，未提供的不得分），或在青岛具有常驻协议服务机构的得2分（提供服务机构营业执照原件、双方协议书原件，未提供或者提供不全的不得分）。


第五章评标办法 2、评标标准技术部分
	服务水平
	[bookmark: _GoBack]15分
	（1）投标单位具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及其所属单位、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及其所属单位认证的软件行业工程师人员证书，每提供一份高级证书得1分，每提供一份中级证书得0.5分，每提供一份初级证书得0.2分，没有得0分。最高得分为10分。（需提供证书原件）
（2）投标单位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得2分，没有得0分。（需提供证书原件）
（3）投标单位提供产品的软件著作权（原件），必须包含 “信息化质量管理监控平台”功能，得3分；不能提供著作权得0分。





